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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營業細則第七十九條之二修正條文對

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七十九條之二 

    證券商受託買進創新

板有價證券，以其委託人

為合格投資人及公司依法

買回其股份者為限。 

    前項所稱合格投資

人，係指委託人符合以下

條件之一者： 

一、專業機構投資人或具

有兩年以上證券交易

投資經驗之法人。 

二、依法設立之創業投資

事業。 

三、依洽商銷售方式取得

創新板初次上市有價

證券之法人。 

四、具有兩年以上參與證

券交易之投資經驗，

且符合下列條件之一

之自然人： 

（一）新臺幣五百萬元以

上之財力證明。 

（二）最近兩年度平均所

得達新臺幣一百五

十萬元。  

第七十九條之二 

    證券商受託買進創新

板有價證券，以其委託人

為合格投資人及公司依法

買回其股份者為限。 

    前項所稱合格投資

人，係指委託人符合以下

條件之一者： 

一、專業機構投資人或具

有兩年以上證券交易

投資經驗之法人。 

二、依法設立之創業投資

事業。 

(本款新增) 

 

 

三、具有兩年以上參與證

券交易之投資經驗，

且符合下列條件之一

之自然人： 

（一）新臺幣五百萬元以

上之財力證明。 

（二）最近兩年度平均所

得達新臺幣一百五

十萬元。 

為配合創新板初次上市承

銷方式納入洽商銷售予基

石投資人，爰考量獲配售

之基石投資人願意參與創

新板市場之投資者，應足

以表示其對新創市場具某

程度之瞭解，為打造更活

絡之資本市場，將其增列

為合格投資人，增訂第二

項第三款規定，並調整以

下款次。 

 


